市科创局关于转发《湖北省科技厅关于开展省级专业型研究所（公司）和企校联合创新

中心备案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区科经局，东湖高新区、武汉经开区、长江新区科创局：
现将《湖北省科技厅关于开展省级专业型研究所（公司）和企校联合创新中心备案工作的通知》（网址：https://kjt.hubei.gov.cn/kjdt/tzgg/202409/t20240920_5343643.shtml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通知要求，发动辖区内符合备案基本条件的单位申报，并于2024年10月16日下午17:30前，将本辖区内申报单位的备案申报书、信用承诺书纸质版（需在所要求的各处签字盖章）和加盖公章的推荐函报送至市科创局创新平台处。
联系方式：创新平台处  65692021  65692153
 
附件：湖北省科技厅关于开展省级专业型研究所（公司）和企校联合创新中心备案工作的通知
 
 
武汉市科技创新局
2024年9月20日
